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参加并审议了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在听取公司董

事会对相关情况介绍后，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已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召开之前，认真审查了董事会提供

的相关资料，并在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的背景信息前提下，针对相关资料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并进行了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

结论合理。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并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事项均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资产收购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

需要，本次资产收购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维护了公司生产经营系统的完整性，

减少了关联交易；本次收购事项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

机构进行了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最终评估结果

公允，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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